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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系统梳理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做法，为国家和地方完善药品挂网采购政策、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提供借鉴和参

考。方法 通过检索我国31个省份医疗保障局、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官方网站，归纳总结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分类方式和主要目

标，并以主要目标为出发点，分析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做法，提出相应建议。结果与结论 各省份药品挂网采购的分类方式有

2种，一种是以挂网或采购方式作为分类依据，另一种是以药品维度作为分类依据。各省份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目标有5个：确保

药品价格合理、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保障药品供应稳定、配合药品政策落地、规范交易主体行为。为实现这五大目标，各省份均针

对性地采取了一些做法，但政策的严格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完善药品挂网采购政策，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挂网药品价格

形成机制，建议构建挂网采购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同类药品比价关系的管理、充分发挥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监测功能和建立全国

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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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ically sort out the main practices of local drug online procure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drug online procurement policies and drug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METHODS By searching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31 provincial medical security bureaus and drug-centralized procurement 

platforms in China，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main goals of local drug online procurement were summarized， then the main 

practices of local drug online procurement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main goals，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 was put forward. 

RESULTS & CONCLUSIONS There were two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f online drug procurement in each province， one is based 

on online or purchase methods， and the other is based on drug dimensions. Five main objectives of online drug procurement in each 

province are to ensure reasonable drug prices， meet clinical drug demand， ensure stable drug supply， cooperat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ug policies， and standardize the behavior of transaction subj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ive goals， each 

province has taken some targeted measures， but the severity of the policy varies greatly.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nline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and improve the market-oriented online drug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online drug procurement，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ice comparison relationship of similar drugs， give full play 

to the monitoring function of the drug-centralized procurement platform and establish a national unified drug-centralized 

procur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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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挂网采购是指医药企业的药品在集中采购平

台挂网，同时医疗机构根据药品信息和价格在平台上采

购药品。药品挂网采购在实现药品购销过程和药品价

格的公开透明，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规范医疗机构

药品采购行为以及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

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

（国办发〔2021〕2号）指出，省域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机

构应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采购

全部所需药品[1]。在国家严格要求医疗机构网上采购药

品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完善药品挂网采购政策成为药品

招标采购和药品价格形成领域亟待研究的问题。鉴于

此，本文基于各省份发布的药品挂网采购相关文件，探

Δ 基金项目 国家医疗保障局课题——医药价格与采购面临的主

要问题和措施（No.7422000079）

＊第一作者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医药卫生政策。E-mail：

cpuzcc3782@163.com

# 通信作者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药品价格与采购政策、

卫生技术评估。E-mail：luyuncpu@163.com



· 264 ·  China Pharmacy  2023 Vol. 34  No. 3 中国药房  2023年第34卷第3期

究出台挂网采购政策的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

理总结部分省份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做法，并提出相应

的思考与建议，以期为国家和地方完善药品挂网采购政

策及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我国药品挂网采购政策的必要性

1.1　当前我国药品挂网采购存在制度缺失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

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提出“坚持

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方向，实行一

个平台、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并对公立医院

的药品挂网采购方式作出了全面规定。2018年，国家医

疗保障局成立，并大力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医保药

品价格谈判，药品采购的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国办发

〔2015〕7 号文件已无法适应当前形势。截至 2021 年 5

月，药品挂网采购的国家指导性政策文件尚未出台。

2019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药品价

格管理工作的意见》（医保发〔2019〕67号）也仅仅是提到

了短缺药品的挂网和采购政策，而其他药品的挂网采购

政策仍不清晰。可见，目前我国药品挂网采购存在制度

缺失，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药品挂网采购指导性文件。

1.2　药品挂网采购是市场调节价格背景下形成合理药

品价格的重要手段

目前我国对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实行政府

指导价，对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对于实行市场调

节价的药品，需由药品经营者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

和质价相符的原则制定药品价格，确保药品价格合理稳

定。长久以来，由于药品的特殊性，我国始终存在药品

价格虚高、上涨异常等现象。在此背景下，仅仅通过市

场调节的方式难以形成合理的药品价格，还需要发挥政

府的作用。《药品管理法》和医保发〔2019〕67号文件均明

确了政府在药品价格管理中的作用，前者作出了“国家

完善药品采购管理制度”“对药品价格进行监测”“维护

药品价格秩序”的规定，后者作出了“发挥医保体系对药

品价格引导作用”“推进形成合理的药品差价比价关系”

的规定。国家医疗保障局通过完善药品采购制度、发挥

医保对药品价格的引导作用，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带量采

购（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1）和医保谈判（药品价格形成机

制2）机制，二者使选择在本省份供应的带量采购中选药

品和在协议期内的国家谈判药品的价格回归到了合理

水平。然而，未选择在本省份供应的带量采购中选药

品、带量采购未中选药品、国家谈判药品仿制药、急抢救

药品以及短缺药品等其他药品仍存在价格不合理的现

象，需通过挂网采购（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3）加以引导。

建立完整和完善的药品挂网采购体系，是将在省级药品

集中采购平台上的所有药品纳入挂网采购范围，通过明

确包括价格监测和药品比价关系在内的一套完整规则，

进一步弥补市场调节价格机制的缺陷，引导全平台的药

品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药品

价格形成机制3——药品挂网采购机制。药品挂网采购

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见图1。

2　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分类方式与主要目标

本研究以“药品挂网”“阳光挂网”“挂网采购”“集中

采购”“价格联动”等为关键词，通过检索我国31个省份

的医疗保障局、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官方网站发布的与药

品挂网采购相关的政策文件（文件发布时间限定为2018

年 5月至 2022年 5月），梳理出 25个省份共 37份政策文

件，并以这 37份政策文件为基础，归类、梳理 25个省份

药品挂网采购的分类方式。此外，在规范化、标准化的

政策文件中，一般都会写明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撰写

文件的出发点和实施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本文在研

究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目标时，剔除未写明基本原则的

文件，归纳汇总剩余的 13 个省份政策文件中的基本

原则。

2.1　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分类方式

目前各省份出台的药品挂网采购做法大都沿用了

分类采购的思路，但分类依据各有不同。广东、重庆、四

川、贵州、江西、陕西、湖南、云南、甘肃、黑龙江、内蒙古

这11个省份以挂网或采购方式作为分类依据，此种分类

偏重实现“确保药品价格合理”的目标，具体包括限价挂

网、直接挂网、自主采购等方式；山西、辽宁、江苏、湖北、

广西、新疆、浙江、河北、宁夏、青海、西藏、山东、海南、上

海这14个省份以药品维度作为分类依据，此种分类偏重

实现“配合药品政策落地”的目标，具体包括国家谈判相

关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及相关药品、短缺药品等。

相比于以挂网或采购方式为分类依据，以药品维度为分

类依据更加简明直观，因此在具体实践中，采用此种分

类方式的省份偏多。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其他有效机制

带量采购

医保谈判

建立完整的药品
挂网采购体系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1：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2： 国家谈判
药品

带量采购
中选药品

国家谈判
相关药品

带量采购
相关药品

麻醉药品、第一
类精神药品 其他药品

急抢救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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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供应的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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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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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应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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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价
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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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象

图1　药品挂网采购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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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目标

在 13个省份的政策文件中，有 10个省份的文件提

到了质价相宜、规范价格以及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

形成机制等原则，可归纳为“确保药品价格合理”的目

标；7个省份的文件提到了需求导向、按需挂网等原则，

可归纳为“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目标；9个省份的文件

提到了诚实守信、公平竞争、阳光交易等原则，可归纳为

“规范交易主体行为”的目标；2个省份的文件提到了保

障供应原则，可归纳为“保障药品供应稳定”的目标[2―14]。

由于部分药品带有明显的政策属性[如国家医保谈判药

品、国家（省级）集中带量采购药品等]，而挂网采购能够

配合药品政策的落地实施，因此，本研究认为挂网采购

也有“配合药品政策落地”的目标。综合以上分析，本研

究形成了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五大目标，即确保药品价

格合理、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保障药品供应稳定、配合药

品政策落地、规范交易主体行为。各省份药品挂网采购

的主要目标见表1。

3　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做法
本文将从确保药品价格合理、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保障药品供应稳定、配合药品政策落地、规范交易主体

行为这五大目标出发，逐一分析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主

要做法（图2）。

3.1　确保药品价格合理

药品价格合理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形成

价格，以维护价格秩序为目标，确保医疗机构采购价合

理，价格要适应市场供求变化4个方面，具体可从药品价

格形成、药品比价关系、药品价格监测、药品价格调整 4

个方面（即4个子目标）进行分析。

3.1.1　药品价格形成　药品价格形成是指医药企业申

报产品挂网时价格的形成方式，是药品价格形成的第 1

步。药品价格形成主要有2种情形：一是企业产品在全

国首次挂网或无其他省级平台现行价格；二是企业产品

在其他省级平台已有挂网价。当企业产品在全国首次

挂网或无其他省级平台现行价格时，部分省份（如黑龙

江[15]）会参考医疗机构的议价结果挂网；当企业产品在

其他省级平台已有挂网价时，绝大多数省份采取“联动+

限价”的方式形成挂网价，具体来讲，就是医药企业在申

报产品挂网时，需要与本企业产品在全国其他省份的价

格进行联动，并将联动价作为挂网限价。

3.1.2　药品比价关系　药品比价关系是指不同药品价

格之间的比值关系。保持合理的药品比价关系是维护

药品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对于同通用

名的药品，其生产企业可能不同，也可能会存在质量层

次、剂型、规格、包装等差异。因此，药品的比价关系可

分为 5个层次、6种情形（表 2）。对于同通用名、同一企

业的药品，规定比价关系是各省份的普遍做法（情形 1、

2、3），少数省份还规定了同通用名、不同企业的药品的

比价关系（情形4、5、6）。例如对于情形4，河北省规定同

通用名、同剂型、同质量层次的化学药品，申请挂网企业

有2家及以上的，最大差价不得超过1.8倍[9]。从各地的

具体做法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2011年印发的《药品

差比价规则》常常被作为比较和评价同种药品的不同剂

型、规格和包装材料之间差价和比价关系的工具。但需

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该规则不再适用，例如

规格差比价不适用于含量或装量变化而导致适应证变

化的药品，剂型差比价不适用于给药途径不同的药

品[16]。在《药品差比价规则》不再适用的情形下，各地应

采 取 其 他 合 理 有 效 的 做 法 以 保 持 合 理 的 药 品 比 价

关系。

3.1.3　药品价格监测　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

成机制下，医保部门作为药品市场战略购买者，对药品

价格进行监测是确保药品价格合理的重要手段。医疗

机构的实际采购价是药品流通环节的终端价格，是被监

测的对象。

在“联动+限价”的药品价格形成方式下，对于绝大

多数药品，医疗机构的实际采购价与挂网价相差较小，

表1　各省份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目标

序号
1

2

3

4

5

6

7

省份
山西
辽宁
江苏
广西
浙江
江西
陕西

主要目标
①②④⑤
①②④⑤

①④
①②④⑤

④
④

①④⑤

序号
8

9

10

11

12

13

省份
河北
宁夏
云南
山东
海南
甘肃

主要目标
①②④⑤
①④⑤

①②④⑤
②④⑤

①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①：确保药品价格合理；②：满足临床用药需求；③：保障药品供应

稳定；④：配合药品政策落地；⑤：规范交易主体行为

主要目标

确保药品
价格合理

满足临床
用药需求

保障药品
供应稳定

配合药品
政策落地

规范交易
主体行为

对医疗机构采购
行为的管理

对医药企业交
易行为的管理

集中采购相关药
品挂网采购政策

国谈相关药品
挂网采购政策

政策性短缺药品挂网采购政策 临时性短缺药品挂网采购政策

药品增补周期特殊药品挂网采购规则挂网药品范围

价格要适应市场
供求变化

确保医疗机构
采购价合理

以维护价格
秩序为目标

药品价格调整药品价格监测药品比价关系药品价格形成

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形成价格

做法

子目标

具体做法与子目标

图2　地方药品挂网采购的主要做法

表2　药品比价关系的5个层次与6种情形

情形
情形 1

情形 2

情形 3

情形 4

情形 5

情形 6

层次 1

同通用名

层次 2

同一企业

不同企业

层次 3

同一质量层次

不同质量层次

层次 4

同一剂型

不同剂型
同一剂型
不同剂型

层次 5

同一规格
不同规格

不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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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可监测其挂网价。根据实践经验，少数药品

如备案采购的药品和短缺药品等，其挂网价可能会缺

失，这些药品由医疗机构自主与医药企业议价，采购价

容易出现偏高的现象，需重点监测。部分省份已经开始

精准监测药品挂网价，如四川省采取“纵向+横向监测”

的方式，对同组药品的单位可比价进行监测，因价格涨

幅或价差的不同，用红、黄、绿3色标示（在进行纵向监测

时，红、黄、绿分别表示价格涨幅≥100%、50%≤价格涨

幅＜100%、价格涨幅＜50%）[17]。

3.1.4　药品价格调整　药品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药

品价格会为了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

整。药品价格调整分为药品价格下调和药品价格上调。

当某省份已挂网品种的价格高于该品种在其他省份的

价格时，该省份往往会下调该品种的价格；当已挂网品

种的生产成本发生变化时，生产企业可能会申请上调药

品价格。对于药品价格下调，可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平

台监测等方式作出调整。为保证生产企业及时申报挂

网品种的新价格，部分省份会通过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

进行约束。例如江西省规定不按要求及时更新采购价

的，经核实后，采取价格调控或取消相应产品1年的挂网

采购资格等惩戒措施[7]。对于药品价格上调，生产企业

需要提交相关资料，并经平台审核通过后方可调整。例

如湖北省规定，生产企业因原料药价格上涨等需要上调

挂网价格时，需提出申请，并提供药品产能、短缺原因、

成本及完税出厂价格凭证[18]。

3.2　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为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各地对挂网药品范围、特殊

药品挂网采购规则及药品增补周期作出了规定。

3.2.1　挂网药品范围　挂网药品越齐全，越容易满足临

床用药需求。绝大多数省份实行全品种范围挂网，即境

内上市销售的所有药品均可挂网，以满足临床用药需

求。但部分省份并未要求全品种挂网，仅要求医疗机构

使用的药品纳入挂网范围。例如甘肃省规定，所有新增

“阳光挂网”的药品，须是医疗机构正在使用或需要使用

的药品，医疗机构无需求或无潜在需求的药品，原则上

不纳入挂网范围[14]。全品种挂网比医疗机构使用品种

挂网范围更大，但二者都可以基本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3.2.2　特殊药品挂网采购规则　为充分满足临床用药

需求，各省份对创新药品、急抢救药品等新型和特异性

药品有针对性地设定了挂网规则。例如对于创新药品，

江苏省采取按生产企业申报价格挂网的方式[4]；而湖北

省则采取“联动+限价”的方式，并明确若无挂网限价的，

按不高于省级交易价挂网[18]。江苏省的做法有利于及

时为临床引入创新成果，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而

湖北省的做法则是在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同时兼顾了

药品价格的合理性。

3.2.3　药品增补周期　药品增补周期越短，医疗机构就

越能及时采购新增挂网产品以丰富临床选择，但这又容

易增加经办机构的工作负担。各省份的增补周期包括

按月（如四川省[19]）、按季度（如宁夏回族自治区[10]）增补

等。部分省份还根据药品类型的不同区分增补周期，例

如辽宁省规定，创新药品按月进行增补，过评仿制药、国

谈药品的仿制药按季度进行增补[3]。

3.3　保障药品供应稳定

保障药品供应稳定可以简单理解为防止药品短缺。

由于药品短缺涉及药品供应链的多个环节[20]，不易监

测，各地对于短缺药品大多采取较为宽松的挂网采购政

策。短缺药品包括政策性短缺药品和临时性短缺药品，

前者是指国家、省级有关部门发布（易）短缺药品清单或

其他文件中规定的药品，后者是指已挂网但临时采购困

难的药品。直接挂网采购作为一种由市场自发调节供

需矛盾的方式[21]，被绝大多数省份用于政策性短缺药品

的挂网采购做法中。对于临时性短缺药品，部分省份

（例如辽宁省[3]）允许医疗机构备案采购以保障药品

供应。

3.4　配合药品政策落地

与药品挂网相关的药品政策主要包括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和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前者已进入常态化阶段[1]，

后者也基本保持一年一谈的频率。绝大多数省份的挂

网采购文件中都会规定带量采购中选药品和国家谈判

药品的挂网采购方式及价格，这是为了配合药品政策更

好地落地，更好地衔接谈判竞价环节和采购环节。对于

国家谈判药品，各省份要求以谈判价作为挂网价，医疗

机构直接按挂网价采购。对于国家谈判药品的同通用

名的仿制药，一般采取限价挂网的方式，即在协议期内

的仿制药，按不高于谈判价挂网。对于集中带量采购中

选药品，各省份要求以集中采购中选价格作为挂网价，

医疗机构直接按挂网价采购。对于集中带量采购相关

药品，多数地区暂无明确的挂网采购政策，但这类药品

的价格形成方式已经比较明确，即构建医保支付标准与

采购价协同的模式，利用医保支付的手段引导相关药品

挂网价的形成[22]。其具体做法是，先明确集中采购药品

的中选价为非中选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患者使用高于

支付标准的非中选药品时，超出部分由患者自付，若非

中选药品价格与医保支付标准差距较大，就渐进调整支

付标准。

3.5　规范交易主体行为

药品采购市场的交易主体主要是医疗机构和医药

企业，规范交易主体行为是为了规范交易秩序。

3.5.1　对医疗机构采购行为的管理　各省份挂网文件

中对于医疗机构采购行为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将网上采

购情况纳入定点协议管理、坚持网上采购、优先使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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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价廉的药品、及时回款等方面。部分省份还有一些特

殊的规定和做法，例如云南省对医疗机构采购药品的优

先等级进行了规定，并对部分特殊药品进行了标注[11]。

3.5.2　对医药企业交易行为的管理　各省份挂网文件

对于医药企业交易行为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建立挂网主

体信用评价制度、申报药品挂网、保障药品供应、加强药

品配送管理工作等方面。例如山东省规定，对于不承

诺、不接受联动省级最低中标或挂网价，以及经查实提

交虚假价格信息、连续2年配送到货率为零的药品和医

用耗材，采购平台予以撤网，2年内不得重新挂网[12]。

4　当前药品挂网采购政策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从各省份发布的药品挂网采购政策文件及政策的

实施情况来看，当前药品挂网采购政策存在以下问题：

（1）各省份政策目标的严格程度不尽相同；（2）不同生产

企业、不同地区的同类药品挂网价差距较大；（3）部分省

份对药品挂网采购的价格监测不到位。为进一步完善

药品挂网采购政策，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挂网药品价格

形成机制，本文提出以下4条建议。

4.1　构建挂网采购的顶层设计

国家应出台全国统一的药品挂网采购指导性文件，

为各地的药品挂网采购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顶层设计。

2015年，国办发〔2015〕7号文件提出了分类采购的思想。

目前各地的挂网采购做法大都沿用了这一思想，但由于

药品挂网采购具有五大目标，各地政策文件的侧重点各

不相同，导致各地药品挂网采购政策的严格程度不尽相

同。例如部分文件侧重于规范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的

交易、采购行为；部分文件侧重于加强对医药价格的监

测；部分文件侧重于对药品的分类管理。在一定情形

下，药品挂网采购的五大目标可能存在冲突，如何兼顾

五大目标需要国家进一步明确。此外，各地的药品挂网

采购政策的严格程度不同，导致部分医药企业容易存在

侥幸心理，在政策较为宽松的地区以较高价格先行挂

网，并逐步扩展至全国市场。因此，国家应出台相关的

指导性文件，以统一和规范各地药品挂网采购的分类方

法和具体做法。

4.2　加强对同类药品比价关系的管理

同类药品是指同通用名或同疗效的药品，加强对同

类药品比价关系的管理，能够更好地规范药品价格秩

序。目前国内各省份多采取联动本企业产品的全国最

低价的方式形成挂网价，这种管理方式仅局限于同一企

业、同一药品，尚未延伸到对同类药品比价关系的管理，

这可能会造成同类药品在不同企业间价差较大，低价企

业退出市场从而抬高同类药品的价格。对同类药品的

比价关系进行管理，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例如德国按

疗效组管理价格，基于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分类系统

以及生物等效性和治疗结果相似性、药品属性3个标准

划分参考价格组，并基于该分组形成药品价格[23]；日本

按通用名管理价格，规定原研药根据对应仿制药的替代

率按比例降价，首仿药的价格为原研药价格的70%[24―25]。

德国、日本分别按照疗效组、通用名划分同类药品。其

中，德国对同类药品的界定范围更广，但在划分疗效组

时操作难度大。在制定我国药品比价关系的规则时，建

议我国可先借鉴日本经验，按通用名管理价格。

4.3　充分发挥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监测功能

充分发挥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监测功能，实现对药

品价格、交易主体行为的全方位、多层次监测。我国上

市药品种类繁多，医药企业规模庞大，药品市场交易数

据海量，如果仅仅依靠人工，难以对药品价格和交易主

体行为进行全面而有效的监测。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作

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监测手段，能够实时记录购销双方的

每一次交易信息，减少不同地区药品价差较大的现象发

生，促进企业诚信交易。当然，政府相关主管部门需要

确保医疗机构在平台上的全部采购均为线上采购，并确

保采购公开透明，由此严格避免线下采购导致的监管盲

区，为实现科学有效的监管提供基础保障。

4.4　建立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建立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能够促进各省

份药品采购平台的信息共享。当前各省份药品集中采

购平台仍然存在数据编码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认，部

分药品价格不透明、不公开，各省份医疗保障局无法轻

易获取全国最低价，容易导致“信息孤岛”的问题。因

此，建议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统一

编码、标准和功能规范，打破各省份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之间的“信息孤岛”局面，支持各省份的药品挂网采购工

作，实现药品价格等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缩

小药品价格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引导挂网药品形成合理

价格。

5　结语

药品挂网采购是药品招标采购和药品价格领域的

关键性制度，也是市场调节价格背景下形成合理药品价

格的重要手段。在药品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政策背

景下，建立完整的药品挂网采购体系，能够弥补市场调

节价格机制的缺陷，进一步引导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水

平。本文在梳理总结各省份药品挂网采购做法的基础

上，对完善我国药品挂网采购政策提出了构建顶层设

计、加强同类药品比价关系管理、发挥平台监测功能、建

立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平台4条建议，以期在市场

调节价格背景下，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挂网药品价格形

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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